
高埗镇“3·10”一般高处坠落

事故调查报告

高埗镇“3·10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

2021年 4月



目录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

（一）涉事项目概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

（二）涉事单位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3

（三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4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、救援和善后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6

（二）现场勘察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6

（三）应急救援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9

（四）事故善后处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9

三、事故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0

（一）死亡人员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0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0

四、事故原因及性质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0

（一）直接原因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0

（二）间接原因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1

（三）事故性质认定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2

五、相关单位和部门履职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2

六、对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3

（一）相关单位处理建议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4

（二）其它建议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4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6



第 1 页/共 17 页

高埗镇“3·10”一般高处坠落

事故调查报告

2021 年 3 月 10 日 8 时 40 分许，位于高埗镇下江城村的

东莞市高埗丰润包装材料加工项目（二期）厂房一工地发生

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一名施工人员在清理水泥时从五楼排风

井坠落至一楼受伤，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高埗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，高埗镇有关部

门立即组织开展事故救援及善后工作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493 号）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2021 年 3 月 11 日，

东莞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高埗镇应急管理分局、住建局、纪

委、纪检监察办、公安分局、总工会、下江城村委会等有关

负责同志组成的高埗镇“3·10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

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组”），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查阅资料和

调查取证，基本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应急处置、

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

出了对有关单位、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

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

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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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涉事建筑照片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涉事项目概况

涉事建筑位于东莞市高埗镇下江城村，工程名称为东

莞市高埗丰润包装材料加工项目（二期）厂房一（以下简

称“丰润项目”），共建设 15 层，建筑面积约 9062.23 ㎡，

合同价格为1230.368万元。该项目于 2019年 12月取得《建

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（编号：441900201912020101 高埗）。

建设单位为东莞市润仹物业投资有限公司，施工单位为广

东恒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为深圳市中行建设工

程顾问有限公司,签订了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和《建设工

程监理合同》。该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开工建设，事故发

生时，14 层以下主体工程已完工，5 楼正处于内部砌墙、

批荡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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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涉事单位情况

1.东莞市润仹物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润仹公

司”），丰润项目建设单位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1900MA53208L2B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

赵富仔，注册资本：人民币壹佰万元，成立日期：2019 年

03 月 26 日，营业期限：长期，住所：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

下江城工业三路 7 号，经营范围：物业投资；物业租赁；物

业管理。

2.广东恒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溢公司”），

丰润项目施工单位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19007361644460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

莫自强，注册资本：人民币贰亿零伍佰捌拾万元，成立日期：

2002 年 02 月 08 日，营业期限：长期，住所：广东省东莞市

东城街道东科路 1 号 22 栋 401 室，经营范围：建筑工程施

工总承包；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；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

业承包等。经调查，恒溢公司未为死者胡玉华以及事故相关

人员李红军、李飞杨三人购买社保，有为该项目购买了团体

意外险。

3.深圳市中行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行

公司”），丰润项目监理单位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1922046212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

尚斌乾，注册资本：人民币陆佰万元，成立日期：1992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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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月 23 日，营业期限：长期，住所：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

道深圳特区报业大厦 28D，经营范围：建设工程监理；项目

管理与咨询；工程造价咨询；工程技术咨询；招标代理；国

内贸易（不含专营、专卖、专控商品）。发生事故的施工作

业属该项目监理范围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

1.胡玉华（死者），女，汉族，1972 年 3 月 1 日出生，

身份证号码：XXXXXXXXX，身份证住址：四川省岳池县

XXXXXXXXXXXX，系恒溢公司泥工组杂工，2021 年 3 月 3 日入

职，未与恒溢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约定按完成的工作量发放

薪酬。

2.莫运潮，男，汉族，1964 年 4 月 14 日出生，身份证

号码：XXXXXXXXXX，身份证住址：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

XXXXXXXXXXXXX，系恒溢公司总经理，主要负责人（实际控

制人）。

3.莫自强，男，汉族，1970 年 8 月 5 日出生，身份证

号码：XXXXXXXXXX，身份证住址：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

XXXXXXXXXXXXXXXXX，系恒溢公司法定代表人，行政副总经

理。

4.李志玲，女，汉族，1979 年 1 月 2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

码：XXXXXXXXXXXX，身份证住址：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

XXXXXXXXXXXX，系恒溢公司丰润项目经理，一级建造师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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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溢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。

5.向国建，男，汉族，1965 年 8 月 3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

码：XXXXXXXXX，身份证住址：湖南省宁乡县 XXXXXXXXXXXXXXX，

系恒溢公司生产经理，丰润项目施工负责人，与恒溢公司签

订了劳动合同。

6.赵旭威，男，汉族，1994 年 11 月 10 日出生，身份证

号码：XXXXXXXXXXX，身份证住址：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

XXXXXXXXXXX，系恒溢公司丰润项目专职安全员，与恒溢公

司签订了劳动合同。

7.邹武麟，男，汉族，1974 年 1 月 5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

码：XXXXXXXXXXX，身份证住址：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

XXXXXXXXXXXXX，系中行公司派驻丰润项目总监理工程师，

与中行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。

8.习羽，男，汉族，1991 年 3 月 12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

码：XXXXXXXXXXXX，身份证住址：湖南省桃江县

XXXXXXXXXXXXXX，系中行公司派驻丰润项目专监监理员，与

中行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。

9.李飞杨，男，汉族，1995 年 11 月 2 日出生，身份证

号码：XXXXXXXXXXXXXXX，身份证住址：四川省岳池县

XXXXXXXXXXXXXXXXX，系恒溢公司泥工组泥工，现场目击者，

死者胡玉华儿子。2021 年 3 月 3 日入职，未与恒溢公司签订

劳动合同，约定按完成的工作量发放薪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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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李红军，男，汉族，1969 年 12 月 2 日出生，身份证

号码：XXXXXXXXXXXXXX，身份证住址：四川省岳池县

XXXXXXXXXXXXXXXXX，系恒溢公司泥工组泥工，事故现场作

业人员，死者胡玉华丈夫。2021 年 3 月 3 日入职，未与恒溢

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约定按完成的工作量发放薪酬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、救援和善后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1 年 3 月 10 日上午，恒溢公司泥工班组泥工李红军、

李飞杨及小工胡玉华三人在丰润项目工地五楼进行砌墙批

荡作业，其中李飞杨负责五楼排风井口的砌墙抹灰工作。8

时 40 分许，胡玉华看到排风井洞口防护木板上有掉落的水

泥灰，就站在防护木板上用锄头清理水泥灰。胡玉华在清理

水泥灰过程中，不慎踩翻排风井洞口的防护木板，从 5 楼排

风井洞口坠落到 1楼排风井底部。李飞杨看到胡玉华坠落后，

马上呼叫李红军，之后跑到 1楼的排风井位置将胡玉华救出。

随后李飞杨开车，与李红军一起将胡玉华送往高埗医院，后

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由于事故现场无监控摄像头，只能通

过事后现场勘察和询问调查情况推断事故发生的过程。

（二）现场勘察情况

1.事故发生于东莞市高埗丰润包装材料加工项目（二期）

厂房一工地的 5 楼排风井位置。该厂房共 15 楼，14 楼以下

主体工程已经完成，5 楼正处于内部砌墙抹灰阶段。坠落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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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一楼排风井洞口照片

事故坠落点

置位于该厂房一工地 5 楼排风井洞口（见图 2），坠落点位

于 1 楼排风井底部（见图 3），坠落高度约 15.8m。

坠落位置

图 2 五楼排风井洞口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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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五楼排风井防护木板照片

2.该排风井洞口宽 0.43m，长 2.62m，距离地面高 15.8m。

5 楼排风井洞口一边墙已经砌好，墙一半已经抹灰。5 楼排

风井使用两块木板盖住排风井洞口，中间用 5根横木作支撑，

短的木板搭在 2 根横木之间。两块防护木板上留有抹灰施工

时掉落的水泥灰，长木板上留有清理水泥灰的痕迹（见图 2）。

长的木板宽 0.45m，长 2m，短的木板宽 0.45m，长 0.7m。经

现场检查，短的木板未与横木固定（见图 4）。

3.涉事厂房 6楼及以上楼层的排风井洞口有设置防护木

板将洞口盖住，旁边设置有 1.2m 高围栏和安全警示标志（见

图 5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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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应急救援情况

接到事故报告后，高埗镇应急管理分局、公安分局、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

作，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察和保护，进行事故调查及善后处

理工作，并责令该工地停止施工。此次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得

当，未造成次生灾害和衍生事故。信息报告及时，未出现迟

报、漏报、瞒报的情况。经评估，本次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及

时、有效。

（四）事故善后处理

事故发生后，高埗镇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协调，妥善处理，

做好事故善后处理工作。3 月 11 日，恒溢公司与死者家属就

图 5 六楼排风井防护设施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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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偿事宜达到协议，并在镇信访办签订协议书。3 月 19 日死

者遗体火化后，死者家属返回老家。事故善后工作得到了妥

善处理,没有出现由此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。

三、事故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死亡人员情况

该起事故造成一人死亡。

胡玉华，恒溢公司泥工组小工，东莞市高埗医院出具的

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证实，死亡原因是重度颅

脑损伤。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

该起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30 万元。

四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按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“四不放过”原则，为进一

步查明事故原因、性质和类型，事故调查组进行了详细的调

查询问取证工作，事发当日立即聘请专家对事故现场进行勘

查，收集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，基本查清了事故原因

和性质。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（1）人的不安全行为。胡玉华安全意识淡薄，使用锄

头清理水泥灰时，直接站在排风井洞口的防护木板上作业，

未注意观察，不慎脚踩在悬空的防护木板上，使防护木板翻

转，导致胡玉华从五楼排风井洞口坠落到一楼排风井底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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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物的不安全状态。经专家对现场排风井口进行测

量，该井口宽 0.43m，长 2.62m，距离地面高 15.8m。根据《建

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（JGJ80-2016）关于临边与

洞口作业的规定，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及以上进行临边作为

时，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。事发的排风

井洞口防护木板由一长一短两块组成，下方有横木，整体未

固定在井口上方。防护木板一边搭在横木上，一边悬空。其

中长的木板为宽 0.45m，长 2m，短的木板为宽 0.45m，长 0.7m，

木板未与横木固定。整体防护板比井口宽 0.02m,比井口长

0.08m。因此，该井口防护木板极易移位，轻微挪动后，防

护板就不能将排风井口完全覆盖。在进行洞口砌墙作业时，

未整体固定的防护木板容易挪动移位，未与横木固定的木板

容易翻转，导致坠落事故发生。同时，五楼排风井洞口与一

楼排风井洞口之间未设置防护网或硬隔离设施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（1）安全管理不到位。恒溢公司在排风井洞口临边施

工前，未组织人员对排风井洞口防护木板进行安全检查，未

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，未对防护

木板进行加固。

（2）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。恒溢公司对新入职从业人

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不足，未能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

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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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认定

经事故调查组初步认定，该事故是由于施工单位防护措

施不规范，隐患排查不到位，安全培训不足，施工人员安全

意识淡薄导致发生的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相关单位和部门履职情况

（一）东莞市润仹物业投资有限公司。润仹公司作为建

设方，按要求办理了相关报建手续，取得了《建筑工程施工

许可证》。与施工方签订了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，聘请了

监理单位，签订了《建设工程监理合同》，明确了各自的责

任。按要求指派专人在施工现场协调处理各项事宜，跟进项

目进展情况。

（二）广东恒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。作为丰润项目施

工方，恒溢公司在安全管理上存在不足。尤其是对从业人员

的安全教育和培训、洞口安全防护设置以及安全隐患排查上

不到位。缺少针对安全培训的考核和评定，新入职从业人员

未能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。安全防护设置不规范，在日

常的安全检查中又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。恒溢公司存在履职

不到位的情况。

（三）深圳市中行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。作为丰润

项目监理单位，中行公司在安全监管中未能及时发现施工

方在洞口安全防护设置上不规范情况。“四口”“五临边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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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建筑施工安全监管的重点，中行公司存在履职不到位的

情况。

（四）高埗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当前高埗镇在建受监

工程 10 个（市镇二级监督 3 个，镇一级监督 7 个）,按照《高

埗镇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工作计划》，2020 年至今，高埗

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在建工程项目检查 130 项次，签发施

工单位限期整改通知书 54 份；施工单位局部停工通知书 12

份；全面停工整改通知书 10 份，施工单位扣分通知书 25 份；

监理单位限期整改通知书 6 份，全面停工整改通知书 10 份；

监理单位扣分通知书 6 份。其中，对本次事故的丰润项目（二

期）检查 15 次，签发整改通知书 10 份。事故发生后，高埗

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迅速联同公安、应急等部门及属地村相

关负责人迅速赶赴现场进行事故处置，立即将事故发生情况

向上级部门报告，并配合事故调查组调查事故原因、开展善

后工作。同时立即对丰润项目（二期）厂房一、厂房二、门

卫室、配电房项目施工、监理单位发出全面停工整改通知书，

并作扣分处理。对该项目建设、施工、监理企业相关人员进

行约谈。迅速安排安监组人员对高埗镇在建工地开展建筑安

全生产排查整治工作，特别对全镇在建工程建设项目高处坠

落事故易发频发的重点部位和环节，对已列入重大风险点进

行重点再排查再整治。

六、对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

第 14 页/共 17 页

（一）相关单位和个人处理建议

1、广东恒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作为项目施工组织者，

未履行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对排风井口的安全防护不符合

《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（JGJ80-2016）第 4.2.1

的规定，未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。在日常

的安全检查中未及时发现和处理排风井口防护板易挪动和

侧翻的隐患。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不足，未能保证

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

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。恒溢公司

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的有关规定对其实施行政处罚。

2、莫运潮，作为恒溢公司总经理，主要负责人（实际

控制人），未履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

责。未能督促、检查丰润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未及时消除

本次施工过程中存在生产安全隐患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，

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

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对其实施行政

处罚。

3、胡玉华，安全意识淡薄，清理水泥时踩踏在洞口防

护木板上，导致发生坠落事故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，鉴

于其已死亡，不再追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其它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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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深圳市中行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，在安全监管中

未能及时发现施工方在洞口安全防护设置上不规范的情况，

并监督施工单位纠正处理。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等法

律法规规定，建议由住建部门依法对中行公司进行处理。

2.李志玲，作为恒溢公司丰润项目经理，该项目主要负

责人，应当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负责，落实安全生产

责任制度、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并根据工程的特

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施，消除安全事故隐患。李志玲未能

正确履行职责，确保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以及安全

措施的严格落实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建设工

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建议由住建部门依

法对李志玲进行处理。

3.赵旭威，作为恒溢公司丰润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，负责对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监督检查。发现安全事故隐患，

应当及时向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；对违章指

挥、违章操作的，应当立即制止。未能督促安全防护规范设

置，对从业人员的培训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导致事

故发生的隐患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建设工程

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建议由住建部门依法

对赵旭威进行处理。

4.向国建，作为恒溢公司生产经理，丰润项目施工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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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管生产的同时必须管安全，应落实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

产教育培训，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技能和安全意识，督促指

导从业人员规范施工。向国建未能正确履行职责，在管理生

产施工过程中，未履行好生产安全的管理职能。建议由恒溢

公司依照相关法规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对向国建进行处理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

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，坚持安全发展，坚持发展决不能以

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，切实落实“一线三排”

相关要求，为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提出以下建议：

（一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。恒溢公司、中行公司要吸取

此次事故的教训，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，切实履行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现场施工安全管理，对工程关键部

位、关键环节、关键工序加强监管，落实安全防护措施。尤

其是对临边洞口的规范防护，严防高坠事故发生。严格落实

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。完善对从业人

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使从业人员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

安全生产知识，提高安全意识，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

力。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监管，及时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、

强令冒险作业、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。同时按照“四不放过”

的原则，查找问题，制定明确的整改措施，向高埗镇住房规

划建设局提交书面报告。进一步规范施工作业，加强监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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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除安全隐患，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的发生。

（二）举一反三，加强防范。高埗镇住建部门应全面落

实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,管业务必须管安全,管生产经营必须

管安全”的要求，切实加强对全镇新建、在建、历史遗留建

筑工程的监管，强化工程参建各方责任主体责任意识，及时

发现问题，及时要求整改。加大执法检查力度，特别是对容

易导致高处坠落事故的“四口五临边”问题进行排查整治，

切实消除一批重点隐患。按照“一盘棋”响应机制，举一反

三，迅速对辖区建筑单位进行警示宣传教育。同时广泛开展

行之有效的施工安全宣传教育活动，利用村（社区)基层的

安全生产监管力量，针对每个建筑施工项目，在开工前对业

主及施工方进行派发宣传单等宣传教育，切实加强施工人员

对相应作业的危险性认识和安全意识，坚决杜绝施工人员违

章施工、冒险作业等违法行为。


